
铜财〔2023〕560号

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
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市级林业草原改革发展和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的通知

区林业局：
根据《重庆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市级林业草原改革发展和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渝财农〔2023〕141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将2024年市级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、市级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2279万元提前下达你单位，其中：森林植被恢复费返还1800万元、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80万元、国土绿化180万元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112万元、重庆市森林草原火情智能监控购买服务15万元、森林草原火灾预防36万元、森林草原湿地资源监测2万元、标准化林业站建设15万元、林木良种繁育体系建设20万元、古树名木保护9万、科技兴林10万元。主要用于国土绿化、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、森林草原支撑保障体系，以及其他自然保护地、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等保护、生态护林员等方面。
请严格按照有关资金管理规定，切实加强资金管理，保证资金使用规范安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年终办理决算时，支出功能科目请列“21302林业和草原”，经济科目请列相应支出科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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